
附件 1 

尖 扎 县 人 民 政 府 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  

 

尖政复决字〔2022〕01号 

 

申请人：卓巴，住所地：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牙那东村

牙那东三社 7号。 

被申请人：尖扎县公安局昂拉乡派出所，住所地：尖扎

县昂拉乡措加村，法定代表人：华旦端智，系该派出所所长。 

申请人卓巴因不服被申请人尖扎县公安局昂拉派出所

于 2022年 4 月 14 日做出尖公（昂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18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

依法已受理。本机关依法进行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认为尖扎县公安局昂拉乡派出所 2022

年 4 月 14日作出尖公（昂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18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的违法行为人仅有周拉加、本加二人，

且仅对第三人周拉加、本加进行了伍佰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

遗漏了违法行为的共同参与人夏吾仁增，该行政处罚认定事

实不清，应当对共同参与人夏吾仁增进行相应处罚。申请要

求依法撤销 2022年 4月 14日作出的尖公(昂)行罚决字〔2022〕 

10018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依法对本案其他违法行为人夏

吾仁增（系违法行为人周拉加之子）作出处罚。 

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了下列材料：（1）行政复议申请书



一份；（2）尖公(昂)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18 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一份（复印件）； 

被申请人答复：当事人卓巴所述案件，为 2022 年 2 月

15 日我所经办案件“2.15 殴打他人案”，报案记录显示，2022

年 2 月 15 日在尖扎县昂拉乡牙那东村，报警人本加等人到

姐姐俄果家中帮忙念经期间，与其姐夫卓巴因琐事发生争执，

并发生肢体沖突。此案件受案后，由于违法情节轻微，卓巴

又不愿做伤情鉴定，因此经我所民警、昂拉乡党委政府、司

法、村两委等部门共同商议，决定联合调解处理，但因当事

人卓巴无法接受调解商议的赔偿金额，且其本人要求赔偿数

额过多（周拉加、本加等每人需对其赔偿两万元），遂前期

调解失败。我所民警在前期接警处置、走访调查、传唤询问

过程中，根据周拉加、本加、夏吾仁增、卓巴等涉案人询问

笔录、当事人卓巴伤情照片为依据，认为周拉加、本加两人

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清楚，两人对于自身违法行为供认不讳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

定 ， 对 违 法 行 为 人 周 拉 加 （ 男 ， 43 岁 ）、违法行为人

本加(男，37 岁）两人给予各伍佰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決定，两

人罚没款己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缴纳。 

我所知晓当事人卓巴在其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诉求后，高

度重视此复议情況，立刻召集办案民警进行案件复盘核查，经

翻阅卷宗、充分研讨，一致认为：一是卓巴本人认为周拉加之

子（夏吾仁增）在案发现场也动手向其撕扯、殴打，具



有殴打他人违法行为，希望同周拉加、本加一并处罚；经我

所复盘调查，此案件所掌握证据证言，不足以证明夏吾仁增

具有违法行为，遂无法判定其是否具有殴打他人行为，属证

据不足；二是当事人卓巴认为，其家中有财产（家具和墙面

被砸坏）损坏，均因殴打行为所致，希望获得赔偿。经我所

调查考证。对其家中柜壁进行时问段前后对照，认为其家中

柜壁表面凹痕于 2022 年 2月 11日就已存在，掉落的柜壁门

在前期早已存在倾斜不对称现象，而案发时间为 2022 年 2

月 15 日，因此当事人卓巴所述“家里的家具和墙面被砸坏”

事实不清，无从考证。因此请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 

经本机关审查，查明相关事实如下： 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：

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

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

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

款:（一）结伙殴打、伤害他人的；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

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（三）

多次殴打、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、伤害多人的。”之规定，

本案第三人周拉加、本加到姐姐俄果家中帮忙念经期间，与

姐夫卓巴因琐事发生争执，并发生肢体冲突，违法情节轻微，

且卓巴不愿做伤情鉴定。据此，本案属于亲友之间因纠纷引

起，且伤害后果较轻。尖扎县公安局昂拉派出所据此认定“情

节较轻”情形，对第三人周拉加、本加处以伍佰元罚款的行



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。 

2.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

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；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不得

给予行政处罚。”之规定，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夏吾仁增具

有违法行为，且申请人卓巴要求对其他违法行为人夏吾仁增

进行处罚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，据此，被申请人未对夏吾仁

增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尖扎县公安局昂拉派出所作出的尖公

（昂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18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无

不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：“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

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

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

行政复议决定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”之规定，

本案被申请人尖扎县公安局昂拉派出所作出的尖公（昂）行

罚决字〔2022〕10018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的。决定维持尖扎县公安

局昂拉派出所作出的尖公（昂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18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内容，驳回申请人卓巴要求的复议申

请。 

申请人对本行政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



15 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尖扎县人民政府 

2022 年 5月 31日 
 


